
聊城大学关于伤病学生修读公共体育课程的暂行规定 
 

为完善公共体育课程管理，保障教学秩序，学校针对确实患有

不宜参加体育活动疾病或严重残疾的学生，专门设立了《体育保健

课》作为公共体育课的补充，使其完成学业。为了保证《体育保健

课》更好地服务特殊人群，同时促使学生尽可能地参加体育活动，

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学生有以下严重伤病之一者，可申请体育保健课。 

    （一）脊柱类：严重畸形、残疾、椎间盘突出； 

    （二）四肢骨骼类：严重畸形、残疾、骨折； 

    （三）心肺类：心脏病、哮喘、中重度高血压病、严重贫血； 

    （四）其他脏器疾病：脏器恶性肿瘤、严重的代谢性疾病、有

出血倾向疾病； 

    （五）因手术或重病未痊愈，恢复期 3-6 个月或有严重后遗症； 

    （六）严重视网膜疾病； 

    （七）其他严重疾病。 

    二、学生有以下一般伤病之一者，须正常选修公共体育课 

    （一）关节肌肉损伤：关节肌肉损伤稍有功能障碍； 

    （二）心肺类：轻度高血压；中轻度贫血 

    （三）其他脏器疾病：脏器轻微慢性疾病； 

    （四）光照过敏类； 

    （五）骨折固定物应取未取，对其他关节部位活动影响较小。 

三、严重伤病学生管理办法 

有严重伤病的学生，可申请参加体育保健课学习，凡参加体育

保健课学习者，必须在每学期开学后四周内提出申请，过期不予补

办。具体申请程序如下： 



（一）本人提出申请。填写体育保健课申请表一式三份；提交

有关的病历、医学检查报告等有效材料；校医院证明原件一份，复

印件两份。以上三种材料齐全。 

（二）由学生所在学院核实申请有关材料，并签署意见。 

（三）由校医院复查或核实病情，并根据本规定的有关条款签

署意见。 

（四）由公共体育教学部审核，提出意见，作出安排。 

（五）申请材料交教务处审核备案。 

凡在规定时间内未能申请《体育保健课》学生，应视自身身体

情况，书面告知任课教师是否进行正常的体育课程学习和考核，并

保证因此引发的一切后果自负。如不能正常上课，应选择退课缓修

或重修。 

    四、一般伤病学生管理办法 

    有一般伤病的学生，应正常修读体育公共课，除体能课外，选

项课应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状况的项目。上课时持病历、医学检查报

告和校医院诊断证明（三种材料齐全），交任课老师备案注明，以

便区别对待，由任课老师安排其参加力所能及的身体练习，如下肢

活动受限可安排躯干和上肢活动，光照过敏可安排在遮阳处活动等。 

五、课程考核与成绩管理 

（一）严重伤病学生应在期末参加《体育保健课》的考试，成绩

的最高分值为 70 分，体育课成绩备注“保健课”。不及格者须重修。 

（二）一般伤病的学生，如无身体的特殊限制，应参加体育课期

末考试。在身体素质考核时，任课教师应视其身体状况，从仰卧起

坐、俯卧撑、屈臂悬垂、斜身引体、引体向上、立定跳远、短跑、



长跑等项目中选取两项考核，成绩与正常学生同等对待。只能参加

身体素质考核者最高成绩按 70分计。 

（三）所有伤病学生均应遵守课堂纪律与规范，凡缺课 1/3 者，

取消考试资格。 

六、在学期中途出现意外伤病，属于严重伤病者，应及时申请

退课缓修或重修体育课。属于一般伤病者，急性期可请假治疗，一

个月后仍未痊愈或功能障碍者，可向任课教师提出申请从事力所能

及的身体练习，考试内容可有别于正常学生，也可申请缓考或放弃

考试选择重修。学期中途不能转入体育保健课程学习。 

七、本条例未尽事宜，由教务处、体育学院会同研究处理。 

 

                                                            教务处   体育学院 

                                   2019-3-4 

 

 

 

 

 

 

 

 

 

 

 

 



附件： 

特殊考试项目评分标准 

 

男子引体向上，女子仰卧起坐考试标准参照大学生体质健康测

试标准；其他项目考试标准，按照公共体育课程标准的规定执行。 

屈臂悬垂测试方法 

测验器材：单杠（高度 2米左右），板凳，秒表 

测验方法：受试者占于凳上，两臂全屈反握横杠，两手与肩同

宽，是横杠位于下颌之下，然后双脚离凳做静止用力的悬垂姿势，

分

数 

男子：双杠

臂屈伸

（次） 

男子：屈

臂悬垂 

（秒） 

女子：斜

身引体

（次） 

男子：俯

卧撑 

（次） 

女子：屈

臂悬垂 

（秒） 

男子：仰

卧起坐 

（次） 

100 17 81 38 50 33 58 

95  77 36 48 30 56 

90 16 73 34 46 27 54 

85  69 32 44 24 51 

80 15 65 30 42 21 48 

75  61 28 40 18 44 

70 14 57 26 38 15 40 

65 13 53 24 36 12 35 

60 12 45 22 34 9 30 

55 11 41 20 32 7 29 

50 10 37 18 30 5 28 

45 9 33 16 28 4 27 

40 8 29 14 26 3 26 

35 7 25 12 24 2 25 

30 6 21 10 22 1 24 

25 5 17 8 20  23 

20 4 13 6 18  21 

15 3 12 4 16  20 

10 2 11 2 14  19 

5 1 10  12  18 

0       



但下颌不得挂于杠上。第一次失败后可以重做。当受试者脚离凳时

开始计时，头顶低于横杠是停表，计算悬垂的时间。 

斜身引体的测试方法 

测试器材：不同高度的低单杠若干副 

测试方法：要求杠面高度与受试者乳头平齐。受测者两手与肩

同宽正握杠，两脚前伸蹬地（或垫物），是两臂与躯干成九十度的

斜悬垂，由同伴压住两脚，做屈臂引体时下颌触及或超过横杠，然

后伸臂复原为完成一次。记录屈臂引体的次数。注意事项：斜身引

体时身体要保持正直，脚不能移动，不能用臀部的上下摆动进行助

力，两次引体之间超过 10秒则停止测试。 

双杠臂屈伸 

测试器材：双杠 

测试方法：受试者两手握住双杠一端，跳上成支撑，然后两臂

尽量弯曲，使杠面达到胸部位置，然后两臂用力伸直成支撑，然后，

重复动作。计数次数。身体不能做大的摆动，借助其他附加动作撑

起。 

俯卧撑 

测试方法：受试者面朝下俯撑在地面上，身体挺直，腹部收紧，

脚尖着地。手臂伸直支撑身体，双手间距与肩同宽，这是动作的起

始位置。保持身体挺直，慢慢弯曲手臂使身体下降，同时吸气，直

至胸部接近地面。然后快速伸直手臂，将身体撑回起始位置，同时

呼气。在顶端稍适停留，再进行下一次动作。以上是一次完整动作，

重复动作至推荐次数。 

 

 

 


